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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
號

傳　真：04-23325189

聯絡人：胡薇倫

電　話：04-37061311

受文者：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7月2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學字第1100079315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近期性別平等教育重要宣導事項，詳如說明，請學校

宣導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（下稱防治準

則）第2條第5款規定略以，學校應鼓勵校園性侵害、性騷

擾及性霸凌事件被害人或檢舉人儘早申請調查或檢舉，以

利蒐證及調查處理。復依同準則第23條規定：「事件管轄

學校或機關所屬人員不得以任何名義對案情進行瞭解或調

查且不得要求當事人提交自述或切結文件。」爰請各校依

前開規定辦理，並切勿主動提供「無意願申請調查簽復學

校通知書」等類似文件於被害人，以落實維護學生權益。

倘該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業於學校告知權益或說明法定

流程時，即已口頭表示不願提出申請調查，則請學校之處

理人員協助做成紀錄，並參照同法第17條第1項之規定，由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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渠確認後簽名或蓋章，並提經性平會討論作成會議紀錄

後，陳報教育部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回覆填報系

統。

二、倘學校接獲社政單位「書面通知」學校相關之事件，學校

無須再作社政通報，但仍應進行校安通報，俾使學校或主

管機關即時知悉並採行相關因應措施。

三、各校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5條及防治準則第2條規定落實

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研習及活動，並應依課程規劃目的及內

容邀請具性別平等意識之講師，且評估參加人員業務身分

是否符合研習目的，以達到研習辦理之預期目標。

四、本署辦理「110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

入教學教案設計甄選活動」，請轉知校內同仁踴躍參加

（本署110年5月3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00051358函諒

達）。

五、為維護兒童及少年疫情停課不停學及暑假假期安全，請各

校利用各線上教學時間，加強宣導網路性剝削防制教育及

防治數位性別暴力之議題，避免兒童及少年於網路遭有心

人士誘惑而觸犯相關刑責，並鼓勵從事正當休閒活動，以

增進兒童及少年健全發展及保障兒少安全無虞。

六、依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

法」第5條規定，校事會議應組成調查小組，小組成員應包

含教師會代表及家長代表，並得由校外教育學者、法律專

家、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

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所定教師專業審查會調查及輔導

人才庫之調查員擔任，惟有發現部分個案所組成之調查小

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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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成員並未依法規辦理，例如調查小組僅由專審會成員組

成，將導致行政處理流程有所瑕疵，爰請學校於處理疑似

體罰案件時，應依前開法令規範之調查程序(包含調查小組

組成等事項)辦理，以符合法制及保障師生權益。

正本：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級中等學校、各國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署學安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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